
刘利琳刘利琳 合伙人

办公室：重庆

电话：86-23-67887666

邮箱：lilin.liu@tahota.com

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专业领域：

房地产/建设工程（含基础设施）/项目  |  公司商务/并购重组/破产清算  |  争议解决国内外诉
讼/仲裁

行业领域：房地产与建筑  |  私人客户、个体  |  私募股权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刘利琳律师自2001年开始执业，凭借着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及丰富的执业经验为众多国有大型企业、事业单位、集团公司等提供常年及专项
法律服务并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刘利琳律师为重庆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倍安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华龙文惠信息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内容涵盖企业刑民风险控制、企业高管履职评估、商业诉讼、资产分割、债转股、尽职调查法律

服务。

教育经历教育经历

1995-1999 西南政法大学 大学

工作经历工作经历

1999-2002 重庆元炳律师事务所

2002-2005重庆功伟律师事务所

2005-2019 重庆佳程律师事务所

2019-至今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社会职务与会员资格社会职务与会员资格

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职务犯罪委员会 秘书

重庆市律师协会规划规则委员会 委员

北海国际仲裁院 仲裁员

荣誉与评价荣誉与评价

首安工业消防有限公司诉上海倍安实业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纠纷2011年全国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代表业绩代表业绩

https://www.tahota.com/CN/10755.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762.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768.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798.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821.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801.aspx


首安工业消防有限公司诉上海倍安实业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纠纷，二审改判胜诉，最高人民法院维持再审二审判决；

钟敏、邱家本诉刘泽富、黔西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案外人异议之诉纠纷 二审改判胜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二审判决；

重庆能源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诉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发回重审，再审一、二审维持原一审判决；

重庆融泰典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明河涉职务侵占案，构成挪用资金罪辩护意见成立；

重庆渝发建设有限公司诉重庆西南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纠纷，调解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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